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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第 003次縣務會議暨第 008次主管會報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 年 6月 6 日 (星期四)下午 15時 30分 
貳、 地點：本府水情中心會議室 
參、 主席：張縣長麗善 
肆、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紀錄：劉金讚、王妙心 
伍、主席致詞：大家好！會議請依程序進行。 

陸、 縣務會議 

一、 提案討論： 

(一) 本府經管坐落斗南鎮西岐段 363-2 地號、虎尾鎮明正段

885、885-1、889地號、斗六市斗六段 313-14 地號等 5

筆縣有非公用土地 (詳如土地擬處分清冊)，擬予辦理

出售，所得價款悉數繳庫，挹注本縣經建經費，請鑒核。

【財政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二) 交通部公路總局核定補助本縣辦理 108年度「公路公共

運輸多元推升計畫」申請計畫(第 1 次)，中央補助款新

台幣 1,016萬 6,800 元整（建甲 61）案，提請縣務會

議追認，請審議。【工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三)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為「前瞻基礎建設-

城鄉建設-改善停車問題計畫」，核定補助本縣辦理「虎

尾鎮公安路立體停車場可行性評估」，中央補助新台幣

125 萬元整(建甲 62)案，提請縣務會議追認，請審議。

【工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四) 內政部核定補助本縣辦理「提升道路品質計畫」第五次

競爭型補助計畫，中央補助新台幣 4 億 7,379 萬 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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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建甲 64)案，提請縣務會議追認，請審議。 

【工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五)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補助本縣辦理「雲林縣北港礫間

上部空間改善工程」、「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工

程」、「大潭排水水質改善計畫」等三案計畫，中央補助

經費新台幣 8,687 萬 6,000 元整（建甲 71）案，提請

縣務會議追認，請審議。【水利處】  

決議：照案通過。 

(六)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本縣辦理 108 年度農業發展計

畫「早期農地重劃區農水路更新改善」，所需地籍整理

作業費、業務費中央補助合計新台幣 357 萬 6,000元整

（民甲 47）案，提請縣務會議追認，請審議。 

【地政處】 

決議：照案通過。 

(七) 交通部觀光局核定補助本府辦理「108年度補助雲林縣

政府辦理觀光遊樂業旅遊安全提升計畫」，中央補助新

台幣 100 萬元整，已送本縣議會墊付審議(教甲 21)案，

提請縣務會議追認，請審議。【文化處】 

決議：照案通過。 

(八) 文化部新增補助本縣辦理 108年度「博物館及地方文化

館升級計畫」，中央補助新臺幣 675 萬元整，縣配合款

新臺幣 151萬2,500元整，經費合計新臺幣 826萬2,500

元整，已送本縣議會墊付審議中(教甲 23)，提請縣務

會議追認，請審議。【文化處】 

決議：照案通過。 

(九) 交通部觀光局核定補助本縣辦理「108年度借問站創新

旅遊服務推廣計畫」，經費新台幣 37 萬 5,000元整，已

送本縣議會墊付審議中(教甲 24)，提請縣務會議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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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請審議。【文化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 國家人權博物館補助本府辦理「雲林縣 108 年度人權出

版推廣計畫」，增加中央補助新臺幣 16 萬元整，已送本

縣議會墊付審議中(教甲 25)，提請縣務會議追認，請

審議。【文化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一) 衛生福利部補助本縣辦理 108年度「社會工作人員執

業安全方案執行風險工作補助費」及衛生福利部社會

及家庭署 108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108 年

雲林縣建置托育資源中心服務網及服務品質精進計

畫」，中央補助新台幣 193 萬 5,000 元整、104 年度

公益彩券盈餘 20%超收數新台幣 9,500元整，經費共

計新台幣 194 萬 4,500元整(民甲 45)，提請縣務會

議追認，請審議。【社會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二) 文化部補助本府辦理「歷史人文聚落影視音展演體驗 

計畫」，108年度中央補助新臺幣 900 萬元整，縣配

合款新台幣 225萬元整，經費合計新臺幣 1,125萬元

整(民甲 46)案，提請縣務會議追認，請審議。 

【新聞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本縣辦理 108 年度「強化農會

主管機關 輔導功能計畫」及 108年度「公所辦理申

請參加農民(全民)健康保險者現地勘查補助計畫」，

中央補助新台幣 36 萬 4,000元整，縣配合款新台幣

5 萬元整，經費合計新台幣 41萬 4,000 元整（建甲

29），提請縣務會議追認，請審議。 

【農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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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十四)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本縣辦理「108 年度雲林縣休 

閒農場查核及輔導管理計畫」，中央補助款新台幣 14 

萬 2,000 元整（建甲 65）案，提請縣務會議追認， 

請審議。【農業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五)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本縣辦理「108 年度雲林縣推 

動優良農地整合加值利用計畫」，中央補助新台幣 275 

萬 1,000 元整(建甲 63)案，提請縣務會議追認，請 

審議。【農業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六) 為辦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補 

助之「108 年度雲林縣古坑鄉山區加強台灣獼猴驅趕 

計畫」，中央補助款台幣 131萬 5,000 元整（建甲 65） 

案，提請縣務會議追認，請審議。 

【農業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七) 為辦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補助之「108 年度雲 

林縣政府輔導農民辦理防治臺灣獼猴危害農作示範 

計畫」，中央補助款台幣 18萬元整（建甲 66）案， 

提請縣務會議追認，請審議。【農業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八) 為辦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補

助之「108 年度受保護樹木保育計畫」，中央補助款

台幣 80萬元整（建甲 67）案，提請縣務會議追認，

請審議。【農業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九) 為辦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補 

助之「108 年度林業產業文化及漂流木清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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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補助款台幣 20 萬元整（建甲 68）案，提請縣務 

會議追認，請審議。【農業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二十)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 

定本縣辦理 108年度「雲林縣推動海水食藻性魚類及 

濾食性貝類養殖計畫」及「禽畜糞管理及資源化輔導 

計畫」案，中央補助計新台幣 209 萬 6,000 元整(建 

甲 69)案，提請縣務會議追認，請審議。【農業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二十一) 為辦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補助之「108 年度 

入侵植物防治計畫」，中央補助款台幣 67萬 4,000 

元整（建甲 70）案，提請縣務會議追認，請審議。 

【農業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二十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補助本府辦理「107/108 

年期柑橘採購加工計畫」，經費計新台幣 1,071萬 

1,648元整(中央補助) (建甲 72)，提請議會同意 

本府先行墊付。【農業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二十三) 為辦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 

補助之「108年度推動野生動植物合理利用之管理 

計畫」」，中央補助款台幣 81萬元整（建甲 73）案， 

提請縣務會議追認，請審議。【農業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二十四) 為辦理 108學年度國一女生免費接種人類乳突病 

毒疫苗接種計畫，尚需經費計新臺幣 1,180萬 

5,000元整，已送本縣議會墊付審議中(民甲 48)， 

提請縣務會議追認，請審議。【衛生局】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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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交通部觀光局核定補助本縣辦理「2019 小鎮漫遊 

觀光推廣計畫-雲林北港漫遊小鎮」計畫，中央補 

助新台幣 100萬元整(教甲 26)案，已送本縣議會 

墊付審議中，提請縣務會議追認。 

【文化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二十六) 交通部觀光局核定補助本縣辦理北港遊客中心強 

化服務設施計畫，中央補助新台幣 50 萬元整(教 

甲 27)案，已送本縣議會墊付審議中，提請縣務會 

議追認，請審議。【文化處】 

決議：照案通過。 

 

柒、 主管會報 

專題報告：  

一、 遠見及天下雜誌施政滿意度調查分析報告 

(報告人:計畫處李明岳處長) 

二、 施工查核缺失改進作為-雲林縣採購中心 

(報告人:採購中心程頂嘉主任) 

主席裁示: 

 感謝採購中心程主任之報告，針對工程品質查核

與督促，請各單位善用即時通訊軟體(如 LINE)進行即

時查核與抽查，以提升品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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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綜合結論 

主席裁示： 
(一) 有關縣務會議案由（五）「雲林縣北港礫間上部空間改

善工程」、「雲林縣北港鎮新街大排截流工程」、「大潭

排水水質改善計畫」等三案計畫，請水利處持續與地

方公所說明並保持密切聯繫與溝通。 

(二) 有關縣務會議案由（八）「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升級計

畫」，請文化處充分善用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之空間，

避免有閒置情形發生。 
(三) 有關縣務會議案由（十七）辦理行政院農委會「108 年

度雲林縣政府輔導農民辦理防治臺灣獼猴危害農作示

範計畫」，請農業處加強辦理，以減少農民作物損害。 

(四) 有關縣務會議案由（十八）本府辦理行政院農委會林

務局管理處補助「108年度受保護樹木保育計畫」，請

農業處與大學相關科系合作，共同守護本縣珍貴樹木。 

(五) 有關縣務會議案由（二十三）本府辦理行政院農委會

林務局管理處補助之「108 年度推動野生動植物合理利

用之管理計畫」，尤其在古坑及林內等地區之獼猴管理

部分，請農業處加強研擬積極作為。 

(六) 請各局處室加強與地方公所之聯繫與溝通，如有向中

央爭取相關業務計畫，也應讓地方公所知道，以提升

政府(機關)橫向連結合作。 
(七) 有關線上 on-line 陳情系統，請務必於規定時間內完成

回應，如案情較複雜，無法於第一時間完整回答，也

請務必要讓陳情民眾瞭解處理情形與進度，並儘速回

覆陳情人。 
(八) 針對環保局或勞工處等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之業務單

位，請具備同理心，儘量以輔導方式協助業者，另在

友善動物部分也請站在人性面考量，予以適度勸導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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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相關申訴管道。 
(九) 請新聞處協助各局處進行網頁內容更新，俾利民眾能

隨時看到最新政策與活動。 
(十) 各局處主管對於所轄業務，應具有行動辦公室的概

念，不時的下鄉走訪，了解民情，建立自己的通報機

制，俾能於第一時間掌握第一手資訊，如：西瓜(香瓜)

災損…等。 
 

壹拾壹、散會(下午 17 時 30分)     

 


